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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一】

開啟亞洲時區美元計價債券ETF交
易中心大門

櫃買中心上櫃加掛ETF受益憑證櫃
檯買賣制度介紹

     黃鎮傑（櫃買中心專員）

壹、前言

近年來國人持有外幣資產持續增加，綜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管會）統計，2024 年 5 月底國銀外幣存款餘額達新臺幣 14 兆 6,128 億元、
中華民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統計，113 年 7 月底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 ( 委任關係 ) 以外幣委託之投資型保單淨資產價值金額亦逹新臺幣 1 兆 2,211
億元，以及證券自營商自行買賣外國債券之日均值達新臺幣 400 億元等現況，
顯示國內外幣資金相當充沛；再者，以外國債券為成分證券之上櫃債券 ETF
規模逐年成長，在亞太地區各主要證券交易所中位居第 1，亦顯示國人確實有
外國債券收益率的投資需求。

櫃買中心戮力提供企業與投資大眾一個更優質的市場平台，期達成「流通
證券、活絡經濟」的目標，使資金能如活水順暢流通，為我國資本市場注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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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新的動能，是以，為滿足投資人外幣資產配置需求，有效運用外幣資

金，並協助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拓展 ETF 業務，爰在現有上櫃 ETF 良好運作基

礎上，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為其發行之標的指數成分全部為國外有價證券

之指數股票型基金 ( 下稱新臺幣 ETF；包含股票 ETF 及債券 ETF) 申請加掛

ETF 受益憑證 ( 美元或人民幣 ) 櫃檯買賣。

開放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檯買賣，對投資外國債券需求者而言，可直接

以外幣投資成份證券為外國債券之上櫃債券 ETF，係等同買進一外國債券投資

組合，不僅可降低信用風險，也可獲得相同於單一外國債券之收益率；對投資

外國債券 ETF 需求者而言，更可直接以持有之外幣投資上櫃債券 ETF，且現

行上櫃 ETF 於初級市場之款券收付機制，以及於次級市場之給付結算制度，

對投資人之交割安全更有保障。

貳、上櫃 ETF 發展現況

近年上櫃 ETF( 含股票 ETF 及債券 ETF) 市場不論在商品數量或種類上，

均已發展得相當完整且呈現多元化，由於上櫃債券 ETF 規模的顯著增長，帶

動海外債券的大量交易，已在亞洲地區形成亞洲時區債券價格的參考指標，並

吸引亞洲鄰近國家對我國債券 ETF 市場發展的關注，有關國內上櫃 ETF 之發

行面及交易面發展現況，說明如下：

一、發行面

( 一 ) 發行規模近年呈增長趨勢

據統計，2020 年及 2023 年上櫃 ETF 之發行規模分別為新臺幣 11,994.41

億元及新臺幣 20,128.62 億元，2023 年較 2022 年增長 167.82%，又 2024 年

截至 8 月 30 之發行規模已達新臺幣 27,678.54 億元，已超過 2023 年發行規模

( 詳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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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上櫃 ETF 近年發行規模
                      ETF
   年度

股票 ETF 債券 ETF 合計
發行規模 ( 億元 ) 發行規模 ( 億元 ) 發行規模 ( 億元 )

2024/1~8 月 136.42 27,542.12 27,678.54
2023 150.01 19,978.61 20,128.62
2022 106.28 11,888.13 11,994.41

資料來源：櫃買中心自行整理

( 二 ) 呈多元化發展

現行上櫃 ETF 包含股票 ETF 及債券 ETF，債券 ETF 部分，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計有 84 檔，成份債券天期包含短、中、長期，種類有投資等級債
( 公司債、金融債、新興市場、ESG)、主權債、中國政策債，以及非投資等級
債等，種類多元且均為國外成分債券，總發行規模為新台幣 2 兆 7,542.12 億元，
其中以投資等級債規模為最大，占總發行規模 67.95%，其次為主權債，占總
發行規模 30.35%；股票 ETF 部分，種類則分為國內成分股及國外成分股，截
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計有 8 檔股票 ETF，總發行規模為新臺幣 136.42 億元 ( 詳
表二 )。

表二、上櫃 ETF 種類及發行規模 ( 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 )
類別 檔數 發行規模 ( 億元 ) 占比 (%)

投資等級債

投資等級公司債 36 12,134.85 43.84%
投資等級金融債 12 3,557.30 12.85%
投資等級新興市場債 5 1,002.02 3.62%
ESG 投資等級債 3 2,113.80 7.64%

小計 56 18,807.97 67.95%

主權債
主權債 17 7,619.54 27.53%
新興市場主權債 4 782.02 2.83%

小計 21 8,401.56 30.35%

其他債券

信用債 1 142.89 0.52%
中國政策性金融債 2 94.50 0.34%
中國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 1 1.73 0.01%
新興市場債 ( 部分非投等 ) 1 49.46 0.18%

小計 5 288.58 1.04%

非投等債 非投等債 2 44.01 0.16%
小計 2 44.0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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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檔數 發行規模 ( 億元 ) 占比 (%)

股票
國內股票 3 80.62 0.29%
國外股票 5 55.80 0.20%

小計 8 136.42 0.49%
總計 92 27,678.54 100.00%

資料來源：櫃買中心自行整理

二、交易面

( 一 ) 總成交金額創新高

上櫃 ETF 於次級市場之成交金額呈現逐年成長，尤其上櫃債券 ETF 已成

為當前金融市場最熱門的投資商品之一。據統計 2024 年截至年 8 月 30 日，

上櫃債券 ETF 及股票 ETF 於次級市場之總成交易金額，分別為新臺幣 2 兆

1,346.56 億元及新臺幣 252.26 億元；成交日均值分別為新臺幣 133.42 億元及

新臺幣 1.58 億元 ( 詳表三 )，總成交金額逐年創新高。

表三、上櫃 ETF 近年於次級市場之總成交金額及日均值
                                         ETF
    年度

股票 ETF 債券 ETF
總成交金額

( 億元 )
成交日均值

( 億元 )
總成交金額

( 億元 )
成交日均值

( 億元 )
2024/1~8 月 252.26 1.58 21,346.56 133.42

2023 249.96 1.05 12,120.45 50.71
2022 176.47 0.72 2,105.12 8.56

資料來源：櫃買中心自行整理

( 二 ) 投資人散眾化發展

櫃買中心推動上櫃 ETF 投資人散眾化持續顯現成效，其中債券 ETF 的交

易人次更是逐年快速且翻倍增長，2024 年截至年 8 月 30 日，上櫃債券 ETF

交易人次為 200.03 萬人，其中自然人交易人次為 199.16 萬人；股票 ETF 交

易人次為 10.55 萬人，其中自然人交易人次為 10.51 萬人次 ( 詳表四 )，顯示

上櫃 ETF 已成為一般投資人的投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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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上櫃 ETF 近年交易人次
                                         ETF
    年度

股票 ETF 債券 ETF
交易人次    
( 萬人 )

自然人交易人
次 ( 萬人 )

交易人次    
( 萬人 )

自然人交易人
次 ( 萬人 )

2024/1~8 月 10.55 10.51 200.03 199.16
2023 11.55 11.51 133.36 132.75
2022 10.15 10.11 15.17 15.02

資料來源：櫃買中心自行整理

參、上櫃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檯買賣制度

在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指導下，櫃買中心業於 2023 年 9 月開放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得為其發行之新臺幣 ETF( 包含股票 ETF 及債券 ETF) 申請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檯買賣，目前開放新臺幣 ETF 可擇一申請加掛美元 ETF，或加掛

人民幣 ETF。截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計有 84 檔上櫃債券 ETF 及 5 檔股票

ETF，符合申請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檯買賣條件。

倘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其已上櫃之新臺幣 ETF 申請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

檯買賣，投資人可於初級市場以加掛幣別辦理加掛 ETF 受益憑證申購買回，

或於次級市場透過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鉅額交易系統、標購交易系統、盤

後定價交易系統及零股交易系統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並以加掛幣別辦理

給付結算，投資人亦可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以議價方式進行買賣斷交易。此外，

投資人可將庫存部位申請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互相轉

換，轉換成功者，當日即可委託賣出轉換得之 ETF 受益憑證。

有關上櫃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檯買賣制度，說明如下：

一、募集作業

( 一 ) 募集程序

1、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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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準則 ( 下稱處理準則 ) 規定募集 ETF，且採行櫃買中心上
櫃 ETF 雙幣交易櫃檯買賣機制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1) 採申請核准制：由金管會洽經中央銀行同意後核准。

(2) 採申報生效制：依處理準則第 12 條第 5 項規定，於基金申報
生效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募集前取具中央銀行同意函。
惟申報生效期間為 12 個營業日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送
審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時，即將相關
申報書件副本報送中央銀行；若申報書件中涉及外匯業務之
內容變更時，亦應一併告知中央銀行。

2、 已成立之上櫃 ETF 擬新增發行加掛 ETF 者，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應向金管會申請修正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得不召開受益
人會議，逕洽律師出具對受益人權益無重大影響之意見書，修
改信託契約，並由金管會洽經中央銀行同意後核准。

( 二 )	 分訂發行額度：應訂定每一檔 ETF 基金總發行額度，以及分別訂
定新臺幣 ETF 及加掛 ETF 各幣別發行額度；其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方式參照含新臺幣多幣別基金之計算方式，分別計算新臺幣 ETF
及加掛 ETF 之淨資產價值。

( 三 )	 初次募集額度

1、 新臺幣 ETF 及其加掛 ETF 一併申請櫃檯買賣者：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取得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 或申請核准 ) 函後，辦理新臺
幣 ETF 及其加掛 ETF 初級募集作業，募集額度合併計算，加
掛 ETF 不另訂定應募額度，惟加掛 ETF 募集不足 1 申購基數
時，應由流動量提供者應募補足。

2、 已上櫃之新臺幣 ETF 申請加掛 ETF 受益憑證櫃檯買賣：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取得主管機關申請加掛 ETF 同意函後，由流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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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就其原持有或申購之新臺幣 ETF，申請轉換 1 申購基數
之加掛 ETF，作為加掛 ETF 上櫃時之流通單位。

( 四 )	 追加募集：新臺幣 ETF 或其加掛 ETF 經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
除金管會有規定外，申請（報）日前 5 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位數
占新臺幣 ETF 或其加掛 ETF 原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
比率達 80% 以上者，得各自辦理追加募集。

二、收益分配幣別：新臺幣 ETF 之標的指數成分證券全部為國外有價證券，
所收取之息值均為外幣，其加掛 ETF 如辦理收益分配者，為降低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作業成本及維持匯率穩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擇定該加掛
ETF 以新臺幣或加掛幣別配發。

三、初級市場申購、買回

( 一 ) 加掛 ETF 受益憑證得以其加掛幣別於初級市場辦理申購、買回，
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參與證券商及投資人均以其加掛幣別辦理款
項收付。

( 二 ) 投資人首次委託參與證券商辦理加掛 ETF 受益憑證申購、買回，
應簽具風險預告書，參與證券商始得接受其委託。

四、次級市場交易

( 一 ) 證券名稱代號：加掛 ETF 之證券中文簡稱末三字，加掛美元 ETF
者為「+ 櫃 U」，加掛人民幣 ETF 者為「+ 櫃 R」；新臺幣 ETF
及加掛 ETF 各有證券代號，為股票 ETF 者，其加掛 ETF 證券代號
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K；為債券 ETF 者，其加掛 ETF 證券代號第六
碼為英文字母 C。

( 二 ) 簽具風險預告書：為讓投資人瞭解加掛 ETF 可能之潛在風險，投
資人於首次委託證券經紀商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時，應簽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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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預告書，證券經紀商始得接受其委託。

( 三 ) 交易方式：加掛 ETF 受益憑證之交易方式為透過櫃買中心等價成
交系統、鉅額交易系統、標購交易系統、盤後定價交易系統及零股
交易系統以自營或經紀方式為之；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以議價方式
進行買賣斷交易 ( 但不得從事附條件交易 )。

( 四 ) 交易時間及成交方式：加掛 ETF 受益憑證之交易時間及成交方式
準用櫃買中心上櫃股票之規定。

( 五 ) 證券商受託與自行買賣申報總金額限制：證券商當日輸入委託或自
行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之申報金額，依櫃買中心指定銀行前一
日公告匯率換算後納入該證券商受託買賣或自行買賣申報總金額計
算。

( 六 ) 成分證券市場休市：新臺幣 ETF 之標的指數成分證券，其國外有
價證券流通市場休市時，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得繼續在櫃檯買賣
市場交易。

( 七 ) 交易單位：考量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與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之櫃
檯買賣幣值不同，在相同交易單位下，二者之一升降單位價值可能
差異過大，為使二者一升降單位價格貼近，加掛 ETF 受益憑證之
交易單位得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選定，以一百受益權單位或其整倍
數為一交易單位。

( 八 ) 申報買賣價格及升降單位：加掛 ETF 申報買賣價格，以每受益權
單位為準；申報買賣價格之升降單位，每受益權單位市價未滿五十
元者為一分，五十元以上者為五分。

( 九 ) 每營業日成交價格升降幅度：加掛 ETF 受益憑證無漲跌幅度限制。

( 十 ) 開立外幣存款帳戶：投資人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前，應先於證
券經紀商指定之外匯銀行開立外幣存款帳戶後，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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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簽署同意書：投資人首次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或首次申請新
臺幣 ETF 受益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互相轉換，應簽署同
意書同意證券經紀商將投資人外幣存款帳戶提供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並據以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股息之分派及其他與款項
撥付有關之作業。

( 十二 ) 委任流動量提供者：加掛 ETF 至少需有一家流動量提供者。加
掛 ETF 之流動量提供者，須取具中央銀行同意擔任國內外幣計價
ETF 流動量提供者業務許可函。

( 十三 ) 證券交易稅：證券自營商交易加掛 ETF 之證券交易稅或證券經紀
商代徵加掛 ETF 證券交易稅，應以實際成交匯率結售新臺幣後繳
納國庫，無須計入證券商當年累積結匯金額。證券商應彙整給付
結算日該有價證券之外幣應納稅額，按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
2 位，並以給付結算日（T+2 日）或次一營業日（T+3 日）實際
結售新臺幣金額計算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繳納證券交易稅。
證券商須於 T+2 日或 T+3 日向臺灣證券交易所申報外幣應納稅額
實際結售新臺幣之匯率。(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1 條第 2 項：為促
進國內上市及上櫃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暫停徵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募集發行以債券為主要投資標的之上市及上櫃指數股
票型基金受益憑證之證券交易稅。)

( 十四 ) 停止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有下列情事者，櫃買中心即公告停
止買賣至終止櫃檯買賣日止。

1、 被加掛之新臺幣 ETF 有經投信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每受
益權單位淨值為零或負數之重訊者。

2、 經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加掛 ETF 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為零或負數之重大訊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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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 終止買賣：加掛 ETF 受益憑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櫃買中心得終
止其櫃檯買賣，並自櫃買中心公告日之次五個營業日起終止其櫃
檯買賣。

1、 有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定終止之情事，經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向
櫃買中心申請終止櫃檯買賣者。

2、 經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加掛 ETF 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為零或負數之重大訊息者。

3、 被加掛之新臺幣 ETF 經櫃買中心終止其受益憑證櫃檯買賣者。

4、 櫃買中心基於其他原因認為有終止其櫃檯買賣之必要者。

( 十六 ) 給付結算

1、 上櫃加掛 ETF 併入上市加掛 ETF，由臺灣證券交易所合併辦理
給付結算 ( 交割 )

2、 加掛 ETF 應單獨編製給付結算計算表，其給付結算使用貨幣應
與其櫃檯買賣幣別一致。

3、 加掛 ETF 給付結算、錯帳及違約處理，準用櫃買中心上櫃股票
之規定。

五、互相轉換機制

上櫃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除可於初級市場辦理申
購買回，以及於次級市場買賣外，投資人尚可依需求向證券經紀商申請互相轉
換。

加掛 ETF 受益憑證自上櫃掛牌當日起，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於每營業日
上午 8 時 50 分前，向櫃買中心申報前一營業日之新臺幣 ETF 及其加掛 ETF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外幣兌新臺幣匯率，以及一交易單位新臺幣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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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可轉換得加掛 ETF 受益憑證之受益權單位數，供櫃買中心計算投資
人每筆互相轉換後可轉換得之受益權單位數。

投資人向證券經紀商申請轉換，櫃買中心將計算該筆轉換後可轉換得之受

益權單位數，以及檢核是否逾越轉換金額上限，無逾越者，櫃買中心轉知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確認其申請數額小於等於保管劃撥帳戶可用餘額，足額者，即辦

理投資人庫存轉換作業，再由櫃買中心通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經紀商申

請轉換成功。投資人申請轉換成功者，當日即可委託賣出轉換得之受益憑證，

互相轉換機制說明如下 :

( 一 ) 轉換數量：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得互相轉
換，轉換須以交易單位之整倍數為之。

( 二 ) 可轉換部位

1、 庫存部位可於轉換時間內隨時申請轉換。

2、 買進部位需 T+2 日完成給付結算並撥券後始得轉換。

( 三 ) 轉換時間：每營業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

( 四 ) 轉換計算方式：新臺幣 ETF 及其加掛 ETF 之每一交易單位淨資產
價值可能不等，每筆轉換得之受益權單位數量計算方式如下，轉換
得之不足1受益權部分，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以新臺幣現金退還之。

1、 新臺幣 ETF 轉換為加掛 ETF：以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每交易
單位淨資產價值乘上申請轉換交易單位數，依匯率換算後，除
以加掛 ETF 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2、 加掛 ETF 轉換為新臺幣 ETF：以加掛 ETF 受益憑證每交易單
位淨資產價值乘上申請轉換交易單位數，依匯率換算後，除以
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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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簽署同意書：投資人向證券經紀商委託申請轉換，應提供新臺幣存
款帳號，並簽署同意書同意證券經紀商於投資人每次申請轉換成功
當日，將帳號提供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據以提供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辦理新臺幣現金退還及其他與款項撥付有關之作業。

( 六 ) 限制轉換部位：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以融資買進及借入部位不得
申請轉換為加掛 ETF 受益憑證。

( 七 ) 轉換限額：上櫃新臺幣 ETF 及其加掛 ETF 互相轉換金額，不得逾
越下列規定。

1、 每一投資人 ( 自然人、法人 ) 每營業日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轉
換為加掛 ETF 受益憑證，或加掛 ETF 受益憑證轉換為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之合計轉換金額，各以新臺幣 50 萬元 ( 不含 ) 為
上限。但該加掛 ETF 之流動量提供者不受此限。

2、 每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轉換為加掛
ETF 受益憑證，或加掛 ETF 受益憑證轉換為新臺幣 ETF 受益
憑證之每營業日合計轉換金額，各以 300 萬美元 ( 不含 ) 為上
限。

( 八 ) 轉 換限制：特定專戶不得申請轉換，包含 8899999( 應付當日沖銷
券差專戶 )、885555-X 綜合交易帳戶 ( 本國投資人 )、995555-X 綜
合交易帳戶 ( 外國投資人 )、9999999( 融資融券證券商專戶 )、錯
帳專戶、違約專戶及借券專戶等，均不得申請轉換。

( 九 ) 停止轉換：新臺幣 ETF 受益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益憑證於分割及
反分割作業期間，應自停止過戶日前兩個營業日起停止互相轉換至
停止過戶期間屆滿。

六、	相關限制：加掛 ETF 受益憑證不得為融資融券交易、當日沖銷交易、證
券業務借貸款項、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有價證券交割款項融資、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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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放款業務、有價證券借貸交易 ( 不含依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有價
證券業務規則第八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辦理借券 )，以及不得為權證標的、
上櫃衍生性金融商品連結標的，亦不得作為擔保品。

肆、結語

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為其發行之新臺幣 ETF 申請加掛 ETF 受益憑證
櫃檯買賣，及開放加掛 ETF 受益憑證以美元或人民幣別於初級市場辦理申購
買回、次級市場買賣，除可協助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展 ETF 業務，以及滿足
外幣持有者投資外幣商品需求外，我國若藉此成功發展以外幣計價之債券加掛
ETF 商品，將有機會成為亞洲時區美元計價債券 ETF 交易中心，成為美、歐
交易的中間時區，除可吸引全球全天候美元債券 ETF 投資機構的關注外，並
可吸引日、韓等亞洲其他國家的退休或避險基金資金的挹注 ( 同時區交易的便
利性 )，以進一步壯大我國債券 ETF 市場規模，櫃買中心亦建構起次級市場外
幣買賣撮合功能及外幣給付結算之法規面、交易面、結算面等櫃檯買賣制度，
日後櫃買中心將可視市場需求，推出更多採外幣計價交易之商品，服務市場。

~ 期貨交易提醒 ~

期貨交易具保證金或權利金交易之槓桿特性，風險較高，開戶前
應審慎考慮本身的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是否適合從事，並應詳讀
相關風險預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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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來防詐  投資停看聽 
請利用如下工具查詢合法業者及非法業者 

                      【金管會證券期貨局】網站首頁: 投資人園地/防範非法及詐騙專區 

1. 本會核准之合法證券期貨、投信投顧業者名單 
                     證券期貨局網站首頁: 金融資訊/證券期貨特許事業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1015&parentpath=0,4 

                      合法境內外基金一覽表 
 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997&parentpath=0,5 

2.【非法警示專區】非金管會核准之證券期貨業者及商品 
 https://3434.tw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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